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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 2011 至 2013 年度战略规划》附件五 

联合国妇女署监管、评估和研究框架（2011 至 2013 年） 

1. 本矩阵显示了联合国妇女署监管、评估和研究战略的概况。联合国妇女署部署了一

套综合的规划、监管、报告和评估途径，包括通过研究和统计数据，为基于证据的决策确

定认知上的缺陷。通过这一综合框架，联合国妇女署希望能够系统地获取信息，以便对

《战略规划》的执行、以及其对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的贡献提供支持并进行评

估。 

2. 框架对联合国妇女署的项目成效进行追踪，包括内部监管、成果管理、联合国妇女

署为收集机构绩效和发展管理成果的达成信息所进行的评估和研究，包括协调和政府间机

制支持成果。此外，框架阐明了联合国妇女署将会如何向联合国系统提供支持，以更好地

进行对其性别平等承诺兑现情况的追踪。 

3. 框架由下列四大元素组成： 

 联合国妇女署各级机构的信息需求； 

 为获取所需信息而进行的监管和报告活动； 

 为获取所需信息的证据而进行的评估； 

 将在《战略规划》期间从研究中得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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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项目成效追踪 

全球、地区、国家项目级别 

 

信息的收集将在《战略规划》的执

行基础上进行，关系到成果和整体

绩效的达成进度； 

 

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信息： 

 《战略规划》与全球规范框架的

协调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

联合国大会第 23 届特别会议成

果）； 

 为达成《战略规划》成果所做的

工作及其进展； 

 全球范围内的机构绩效； 

 从《战略规划》成果、绩效

指标、以及目标、结果和产

出层面上的指标中，收集基

准线数据；到 2011 年年

末，争取在全球、地区和国

家层级完成大多数基准线数

据的收集工作； 

 在《战略规划》执行期间，

就产出和进度进行监管； 

 全球、地区和国家层级的年

报； 

 针对《战略规划》，向执行

局（或经执行局决定向经社

理事会）递交年度工作进度

报告； 

 对《战略规划》中

的优先事项进行 4

项专题评估（侵害

妇女的暴力行为、

和平与安全、赋予

女性经济权力、政

治参与）； 

 审查联合国妇女署

对政府间机制工作

的支持； 

 1 项机构绩效评估

（待定，例如工作

能力建设评估、基

于成果的管理、研

究、联合国协调

 针对全球优先

事项方面的研

究：填补性别

平等方面已知

空白的专题、

项目、机构研

究（例如迁徙

趋势与性别平

等的研究）； 

 重要专题的纵

向研究 

                                                            
1 研究的优先事项由政策与项目小组和政府间机制与战略合作伙伴小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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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层面，就性别平等问题所

做的联合国协调和政府间机制支

持的成效； 

 地区、分区域、国家层级的绩

效：产出和对结果所做的贡献。 

 在地区、分区域和国家层级

进行监管。 

等）； 

 2 项针对联合国妇女

署所做评估的元评

价；每年 1 项； 

 1 项针对外部评估机

构的审查； 

 2013 年进行联合国

妇女署《战略规

划》审查，为 2013

至 2017 年的规划修

订提供信息。 

项目（全球、地区和国家级） 

 

项目是联合国妇女署开展介入工作

的主要形式。将会对其进行监管和

评估以判断其工作成效，并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评价其对性别平等

和赋予女性权利的影响力。有以下

几个主要方面的信息： 

 与《战略规划》的契合度； 

 对项目成果的贡献和达成度； 

 为达成项目成果，所进行的项目

管理之成效。 

 收集项目关键成果、绩效和

指标方面的基准线信息； 

 项目产出和进度的定期监

管； 

 中期和结项审查； 

 年度项目进度报告。 

 对经费大于 100 万

美元2的项目强制进

行评估。 

 为填补项目中

性别平等和支

持评估方面的

已知空白开展

研究，同时进

行其他更广泛

的研究。 

政府间支持 

 

联合国妇女署有义务向成员国和政

府间进程提供支持，帮助其在执行

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方面国际

协议的过程中，进行监管、审查和

评估。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信息： 

 北京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度； 

 基于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

（2000 年）和第 1820 号决议

（2008 年）中所确立指标的

新进展。 

 每年，为联合国大会、经社

理事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在

执行北京行动纲领的 12 个

关键领域以及联合国大会第

23 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

提供监管支持； 

 每年，就安理会第 1325 号

决议（2000 年）和第 1820

号决议（2008 年）中所确

立指标向其提交报告。 

 评估向政府间机制

提供的支持，包括

向政府间进程所提

供的分析数据的质

量和关联性。 

 

联合国系统协调 

 

联合国妇女署有义务领导、协调和

促进联合国系统在性别平等和赋予

女性权利方面的工作，这需要建立

一个涵盖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性别平

等和赋予女性权利问题责任框架。 

 协助经社理事会就整个系统

在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

方面的绩效进行监管和报

告； 

 监管并报告整个系统是否遵

从性别平衡的相关国际条款

（A/64/588，A/64/289）； 

 监管联合国在性别平等和赋

予女性权利方面的预算配置

 对联合国系统性别

平等评估进行元评

价； 

 对联合国性别平等

合作项目进行联合

评估。 

 对提升女性地

位，包括机构

内性别平衡的

相关优秀实践

案例进行研

究。 

                                                            
2 此为当前政策，随着《联合国妇女署评估政策》的发展，可能对此额度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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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